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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卢氏县残疾人联合会行政职权目录

（共 6项）

一、行政许可（0项）

二、行政处罚（0项）

三、行政强制（1项）

1、对逾期不缴或者不能足额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

用人单位，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应缴金额 5‰的滞纳金

四、行政征收（1项）

1、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

五、行政给付（0项）

六、行政检查（1项）

1、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

七、行政确认（2项）

1、残疾人证核发

2、开办盲人保健按摩机构执业资格认定

八、其他职权（1项）

1、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减、免、缓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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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卢氏县残疾人联合会行政职权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

编码 职权名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1
对逾期不缴或者不能足额缴纳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的用人单位，从滞纳之日

起按日加收应缴金额 5‰的滞纳金

卢氏县残疾人

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27 号）第十

二条第三款：“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缴款通知书确定的缴款数额和期限缴纳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逾期不缴或者不能足额缴纳的,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应缴金

额 5‰的滞纳金”。

《河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对应缴未按时

缴纳保障金的用人单位，从 11 月 1日起，按时收取 5‰的滞纳金，与保障金一

并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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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残疾人联合会行政职权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征收

编码 职权名称 征收标准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1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

《河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

人就业办法》（河南省人民

政府令第 127 号）第十条：

交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

计算公式为: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用人

单位职工总数×1.6%—用

人单位已安排残疾人职工

数)×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

度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额。

卢氏县残疾人

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残疾人保障法〉实施办法》（河南省第十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63 号）第二十七条：“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各类经济组织，应当按在职职工总数

的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选择适当的工种和岗位。

凡达不到比例要求的，按规定交纳一定数额的残疾人就业金。”

《河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 127 号）第十条：“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未达到规定比例的,

每年度应当向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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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残疾人联合会行政职权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检查

编码 职权名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1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
卢氏县残疾人

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豫残联〔2009〕238

号）第八条：“每年３月底前，用人单位应当向所在地残疾人就业服务

机构领取《河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手册》等有关资料。每年

５月底前，用人单位持法人签章的《河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年审手

册》、在岗残疾职工的身份证、残疾人证、基本养老保险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签章的劳动合同书以及工资领取单等相关资料，到指定

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审核认定安置残疾人数，确定本单位应缴纳的保

障金数额。各种报表以法人单位为基本填报单位，不得在系统内合并填

报。未按规定时间和要求报送相关申报资料的用人单位，按用人单位未

安排残疾职工就业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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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残疾人联合会行政职权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确认

编码 职权名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1 残疾人证核发
卢氏县残疾人

就业服务中心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制发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通知（残联发〔2

008〕10 号）第四条：“各级残联尤其是承担具体核发和管理任务的各市（地）、县（市、

区）级残联要确定专人负责核发、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中华

人民共和国残疾评定表》、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和残疾人证等相关档案材料要完整、

准确、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第四条：“县级残联负责受理本辖区内申请人

办证申请，指定、组织县级（含县级）以上医院或专门医疗机构进行残疾类别和等级评

定，填发残疾人证并向市级残联报审，负责本级档案管理”；第六条第2 点：“受理：

县级残联接到办证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手续后，由办证人员对申请人、照片、身份证、户

口本进行核对，并将申请表中相关信息录入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对于填写虚假信息

者不予受理”；第六条第4点：“初审、填发：县级残联根据申请人的相关材料和县级

残联指定的县级（含县级）以上医院或专门医疗机构作出的残疾评定结果进行初审，并

将评定表相关信息录入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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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残疾人联合会行政职权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确认

编码 职权名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2 开办盲人保健按摩机构

执业资格认定

卢氏县残疾人

就业服务中心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发〔2004〕

62 号）保留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目录（211 项）第 210 项：“开办盲人保健

按摩机构资格认定”。

《关于做好盲人保健按摩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及就业工作的通知》（残联教

就字〔1997〕第 120 号）第三条第 4点：“开办盲人保健按摩机构，应当由当

地残联出具证明文件，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和登记注册手续”。

《河南省盲人保健按摩机构工料机构及其他集中安置残疾人单位资格认定

办法》第三条：“本办法所称资格认定，是指县级以上地方残疾人联合会在单

位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享受《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

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92 号）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前，

对单位达到或者未达到规定的安置残疾人比例、符合或者不符合规定的安置残

疾人条件所实施的审查与确认”；第五条：“县、省辖市级残疾人联合会所属

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以下简称“认定机构”）负责资格认定工作的具体组

织实施”；第八条：“县级残疾人联合会所属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在收到

认定申请后 10 个工作日内，要完成初审，同时报省辖市残疾人联合会所属残

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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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残疾人联合会行政职权清单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实施机构 实施依据 备注

1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减、免、缓的审核
卢氏县残疾人

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豫残联〔2009〕238

号）第十一条：“保障金属政府性基金，原则上不得减免。用人单位因

经费困难或者经营亏损等原因，确需缓缴或者减免保障金的，持同级财

政部门、地税部门核定的年度财务结算或决算报表，在收到《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缴款通知书》之日起１５日内，向所在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

提交缓、减、免保障金申请，经同级财政部门会同残疾人联合会审批后，

可以缓缴、减缴、免缴。”

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27 号《河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第

十六条：“用人单位因经费困难或者因经营亏损等原因，确需缓缴或者

减免保障金的，应当持同级财政、税务部门核定的年度财务结算或者决

算报表，向所在地残疾人联合会提交申请，经审核批准后可以缓缴或者

减免”。


